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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S2新前围招标技术要求


设计目标
1）保护功能：在汽车发生纵向碰撞时，能吸收部分能量，以保护车身。

2）装置功能：在前保险杠上安装灯具、牌照等器件，背后安装雷达，产品带格栅孔，利于进排气。
3）边界要求：在不涉及车身安装点变更的前提下，进行设计开发。

4）美化功能。
拟开发的示意图及开发零件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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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 LONG




	序号
	零部件名称
	数量/每车
	层级
	是否制作检具
	材质

	1
	前保本体
	1
	00
	是
	PP+EPDM-TD20

	2
	前保左镀铬亮条
	1
	01
	否
	ABS

	3
	前保右镀铬亮条
	1
	01
	否
	ABS

	4
	前保左下镀铬亮条
	1
	01
	否
	ABS

	5
	前保右下镀铬亮条
	1
	01
	否
	ABS

	6
	前保下镀铬亮条
	1
	01
	否
	ABS

	7
	左雾灯框（不带雾灯）
	1
	00
	是
	PP+EPDM-T20

	8
	左雾灯框（带雾灯）
	1
	00
	是
	PP+EPDM-T20

	9
	右雾灯框（不带雾灯）
	1
	00
	是
	PP+EPDM-T20

	10
	右雾灯框（带雾灯）
	1
	00
	是
	PP+EPDM-T20

	11
	前保左侧安装支架
	1
	00
	是
	PA6+GF30

	12
	前保右侧安装支架
	1
	00
	是
	PA6+GF30

	13
	中网本体(含牌照托)
	1
	00
	是
	PP+EPDM-T20

	14
	金龙LOGO
	1
	01
	否
	ABS

	15
	中镀铬亮条1
	1
	01
	否
	ABS

	16
	中镀铬亮条2
	1
	01
	否
	ABS

	17
	中镀铬亮条3
	1
	01
	否
	ABS

	18
	中镀铬亮条4
	1
	01
	否
	ABS

	19
	右镀铬亮条1
	1
	01
	否
	ABS

	20
	右镀铬亮条2
	1
	01
	否
	ABS

	21
	右镀铬亮条3
	1
	01
	否
	ABS

	22
	右镀铬亮条4
	1
	01
	否
	ABS

	23
	右镀铬亮条5
	1
	01
	否
	ABS

	24
	右镀铬亮条6
	1
	01
	否
	ABS

	25
	左镀铬亮条1
	1
	01
	否
	ABS

	26
	左镀铬亮条2
	1
	01
	否
	ABS

	27
	左镀铬亮条3
	1
	01
	否
	ABS

	28
	左镀铬亮条4
	1
	01
	否
	ABS

	29
	左镀铬亮条5
	1
	01
	否
	ABS

	30
	左镀铬亮条6
	1
	01
	否
	ABS

	31
	左拖车钩装饰盖
	1
	01
	否
	PP+EPDM-T20

	32
	右拖车钩装饰盖
	1
	01
	否
	PP+EPDM-T20

	33
	雷达罩
	1
	01
	否
	PP+EPDM-T20

	备注：

1、以上为前保中网涉及到的主要相关零部件，分件以卡接或自攻钉方式锁付于本体上，实际开发内容以中标厂家最终确定的方案为准。
2、因车身边界尺寸已经确定，相关主要大件零件的外型尺寸预估如下：
前保险杠总成尺寸：长570mm，宽1820mm，高560mm

中网总成尺寸：长220mm，宽1300mm，高580mm

3、对于有检测要求的分件，检具方案以厂家设计开发为准，实现分件检测功能即可。


零部件环境

零部件工作温度/存储环境：产品在-40℃～100℃温度范围内经运输、储存、装配以及在随后的使用过程中必须保持形状和功能稳定。
技术要求

4.1 基本要求

4.1.1 产品应按照经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及技术文件制造。

4.1.2 装配尺寸应符合各总成各部件总成图样，零件尺寸应满足二维图纸公差要求。

4.1.3 产品与各外观零件之间的间隙面差应满足金龙内饰件间隙段差标准要求。

4.2 外观要求

4.2.1 表面应平整，轮廓清晰，转折过渡圆滑，无缩痕、无银丝、无裂痕、无明显熔接痕；

4.2.2 部件不允许有影响强度、使用性能及外观的波纹、凹缺、开裂、气泡、缩痕、划痕等缺陷；

4.2.3 所有外观可视表面不应产生分模线，如产品外表面上产生分模线，则分模线的痕迹须小于0.1mm；
4.2.4 产品皮纹方案以后期评审方案为准，带皮纹部分，纹路按金龙提供的纹路标准板要求进行制作及评定。
4.3 材料要求

4.3.1 产品材料的选择需要经过甲方的认可，零件开发明细表中产品材料选择供参考，材料必须在其各自的工艺材料参数中，符合现行的供货技术条件，或在投入成品生产之前需要分别进行认可试验。

4.3.2 材料需满足图纸和标准要求。

4.4 材料性能要求

4.4.1  产品要求在- 40 ℃至 100 ℃环境温度范围内正常使用，不应出现起泡、开裂、变形、分层等现象；其它高低温试验、耐光照老化性、耐热老化、耐冷热循环、耐湿耐水性、 耐化学物质、耐刮擦性、耐振动、耐冲击应符合《XMQT 018模制塑料件(外饰零件)的试验方法》、《QC/T 15-1992 汽车塑料制品通用试验方法》的相关规定和标准；
 4.4.2 耐光性应符合QC/T17-1992相关要求;阳光碳弧耐候试验300h或者紫外线碳弧耐候试验600h，强化试验后达到B级标准；

4.4.3 附着力应满足GB/T 9286-1998《色漆和清漆漆膜的划格试验》标准要求；试验结果不低于2级；

4.4.4 镀铬部分性能及试验要求满足:《GB12600 金属覆盖层塑料上镍+铬电镀层》,《XMQD 014 金龙客车装饰性镀铬技术条件》， 经CASS试验（GB/T10125 人造气氛腐蚀试验.盐雾试验）48小时，表面无可视腐蚀现象；经高低温试验：80℃/4h→23℃/1h→-30℃/4h→常温循环后，镀层应无起泡、龟裂等异常现象产生；
4.4.5 材料标识满足QC/T 797-2008 汽车塑料件、橡胶件和热塑性弹性体件的材料标识和标记。
4.5 拆装和可维修性 

要求安装简便，可操作性强，可拆卸零件应拆卸 8 次以上不损坏。

4.6 限制使用有害物质和回收利用率管理要求

如有需要，乙方应该在 CAMDS（China Automotive Material Data System，中国汽车材料数据系统）中或以附件中材料数据汇总表的形式，对零部件的材料组成及有害物质含量情况进行申报。

对于中国大陆销售的车辆需要满足《汽车产品限制使用有害物质和可回收利用率管理办法》中有害物质含量和回收用率的要求：每一均质材料中铅、汞、六价铬、多溴联苯、多溴二苯醚的质量分数不得超过 0.1％，镉的质量分数不得超过 0.01％；M1 类、N1 类汽车可再利用率不低于 80%，可回收利用率不低于 90%；对质量超过 100g 的塑料零件或材料按照 ISO 1043-1:2001, ISO 1043-2:2000, ISO 11469:2000 要求进行材料标识，对质量超过 200g 的弹性体零件或材料（不包括轮胎）按照 ISO1629:1995 要求进行材料标识。

出口欧标体系认证地区车辆有害物质的使用需要满足“2000/53/EC on end-of life vehicles”的规定： Pb（铅）、Hg（汞）、Cr(VI)（六价铬）的含量不得高于 0.1%，Cd（镉）的含量不得高 于 0.01%；对质量超过 100g 的塑料零件或材料按照 ISO 1043-1:2001, ISO 1043-2:2000, ISO 11469:2000 要求进行材料标识，对质量超过 200g 的弹性体零件或材料（不包括轮胎）按照 ISO 1629:1995 要求进行材料标识。
设计开发过程主要交付物
5.1 CAS、A面+结构设计数据+全套二维图纸 

5.2 对手物装配校核报告

5.3 免费提供一套RP件，并提供结构数据实物验证报告；

5.4 外部突出物校核报告

5.5  DVP试验合格报告

5.6 OTS、PPAP相关资料
模具要求

6.1 模具采用P20钢材，注塑模具应质量良好，成型后产品表面应自然美观有质感，不能采用喷漆工艺掩盖模具的瑕疵；模具的质量应保证正常生产，10万套以内模具生产出的产品分型无变化、无飞边、毛刺； 产品一致性合格率为：98%以上；产品成型周期符合定义要求。30万套以内模具生产出的产品符合装车要求。

6.2 为便于模具维护保养，模具尽量采用标准化设计。
6.3 模具厂必须提供模具的3D数据，所有设计信息必须在3D上有详细的实体表达，数据版本为CATIA V5R20；2D组立图上清楚显示模具的具体结构，图纸上要有明确的零件序号和零件材料清单及要求。 

6.4 模具各部件有装配关系时要有防呆设计，以防止在装卸过程中造成损坏。 

6.5 为便于后期使用及维护的方便，模具型腔、型芯、镶块、斜顶（包含顶块）、滑块等重要部件要有明确的材料及加工基准标识。这些标识刻在非工作面上以便于保护。 

6.6 模具须安装有复位杆、垃圾钉、顶出限位块、复位弹簧（油缸结构顶杆复位除外）、 精定位、定位圈等附属机构；根据模具的结构及产品要求模具须增加支撑柱（块）和平衡块、 耐磨块等附属机构，且支柱设置在合理的位置。

6.7 模具成型面型腔、型芯的表面粗糙度应分别达到0. 2/Ra、0. 4/Ra以上。 

6.8 所有电火花加工均须经过粗、精加工二个阶段，并保留电极备查。 

6.9 所有模具或模具镶块在精加工前应进行应力释放。

6.10 模具型腔上原则上禁止烧焊，型芯上不可避免的烧焊时，必须得到金龙书面同意；并在图纸上标示烧焊区域。

6.11 模具应有良好的排气性能，所有的运动部件保证位置准确，动作可靠； 

6.12 模具外表面须喷涂防锈漆，模具的铭牌内容符合金龙公司要求。 

6.13 应提供的主要文件资料

	序号
	名称
	提供时间

	1
	模流分析报告
	模具方案冻结前

	2
	模具 3D 数据（交流方案）
	模具方案冻结前

	3
	模具 2D 图（组装图）
	模具方案冻结前

	4
	详细油路、电路、水路、动作图
	模具方案冻结前

	5
	模具设计及制造进度表
	开模指令下发前

	6
	模具易损件清单
	模具验收前

	7
	模具材质质保书
	模具验收前

	8
	产品自检报告书
	模具验收前

	9
	模具材质处理及检测报告书
	模具验收前

	10
	模具零件清单

	模具验收前

	11
	模具试模工艺记录及出厂检验报
告
	模具验收前

	12
	模具 3D 数据（最终方案）
	模具验收前


检具要求
7.1 检具制造应按照规定要求节点完成检具设计、检具会签、检具备料加工及检具验收等各项工作。需制定详细的开发计划（检具开发二级计划），并定期提供进度，同时提供必要的检具加工过程实物照片或相关资料等。
7.2 乙方应根据产品要求策划检具清单，检具检验范围为各安装孔及边界尺寸，检具技术要求、图纸、检具标识、检具验收要求、检测方式等需要得到甲方认可，并提供检具合格三坐标报告、检查基准书，检具数据等文件，检具需要定期检测及出示报告。

7.3 检具选用的材料及结构应充分考虑检具使用的条件和环境，采用可加工树脂时，需在主流品牌树脂中进行选料。
试制样件及阶段性质量要求

对于整车开发阶段设计验证样件，乙方应按照下表中给出的样件数量、质量要求免费向甲方提供设计验证用样件。下表中规定的数量和时间将理解为指导值，实际需求的样件数量和时间以甲方产品工程师的通知为准。

	样件用途
	样件数量
	样件至少需要满足的状态

	OTS 验收阶段
	5（供应商免费送样）
	结构完整，功能齐全，重要尺寸合格

符合检具要求

	SOP验收阶段
	5（供应商免费送样）
	结构完整，功能齐全，重要尺寸合格

符合检具要求，具备完整的表皮纹路

	备注：送样时必须按“样件需达到的状态”随附相应的检验、试验报告


9、标准、法规及认证
乙方生产的零部件应保持符合包含但不限于下表中最新的标准、法规及认证要求：

	文件编号
	文件名称
	版本

	  GB/T 30512
	    《汽车禁用物质要求》
	最新

	GB 17354
	《汽车前、后端保护装置》
	最新

	GB 20182
	        《商用车驾驶室外部凸物》
	最新

	GB 11551
	《乘用车正面碰撞的乘员保护》
	最新

	R61
	外部凸出物
	欧标


乙方也须进行相应销售国家/地区的法规和要求的收集，当甲方提供的要求不足时，乙方应满足并告知甲方。

针对需要认证的零部件，乙方必须确保其设计、制造的零部件符合相应整车销售地区相关的法规要求，获得零部件必要的型式认证，并递交给甲方用作支持整车型式认证的所有文件。

针对不需要认证的零部件，乙方必须确保其设计、制造的零部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的法规要求，并在甲方需要时递交用作支持整车型式认证的所有文件。

乙方必须确保设计、制造的零部件不违反国家/地区知识产权专利保护法规。乙方必须建立关键零部件可追溯系统,以满足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的相关规定要求。

在进行零部件认可时，乙方需提供必要的文件以证明其产品已达到所承诺的法规要求。

10、厂商能力要求
10.1 设计

10.1.1 厂家须具备独立的前保险杠设计能力（包含A面、CAS面、结构、图纸等设计能力）；根据效果图进行CAS面设计、结构设计、模具开发及后期的设计优化、改善。
10.1.2 厂家需要提供相关零件、模具、检具的设计交付物。

10.2 制造

10.2.1 原则上中标厂家模具设计不可委外，如需委外，需提供承诺证明函（证明委外设计方具备达到KL要求的设计能力），并提供一份详细可行的模具、检具开发计划，定期提供开发进度。
    10.2.2 厂家需要具备对于产品表面质量、工艺尺寸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能力，确保制造精度，中标厂家需提供产品的成型分析报告；

10.3 设备
10.3.1 承制厂商需具备＞1800吨的注塑机，同时具备800吨、1000吨辅助注塑机；三年内有已上市的前保中网设计开发验证实例，以及具备冲压、焊接和制作焊接工装的生产能力；
    10.3.2 厂家须具备外饰产品检测设备和能力、过程控制以及文件管理能力（包含高低温试验、气味检测、耐化学物质试验、耐磨损试验、耐振动试验等试验项目）。
    备注：以上设计、制造、设备要求，请提供相应佐证资料。

11、开发周期要求
开发周期以乙方（中标供应商）接收到甲方中标通知书开始核计，进行后期的设计、验证、开模、SOP量产等相关作业。该项目的整体设计开发周期应在180天以内。
